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吕海鹏 董事 因公出差，无法亲自参加会议。 尚金瑞

李长立 董事 因公出差，无法亲自参加会议。 王建波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杜传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汝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孙少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８

，

０９３

，

９６９

，

３５６．６５ １７

，

５６３

，

８４８

，

４５８．５４ ３．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０

，

０７５

，

８６１

，

８２１．３２ ９

，

９４１

，

９８９

，

６５４．８６ １．３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０

，

９３３

，

６６１．４１ １０６

，

９０３

，

９５５．７２ １３４．７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１５０

，

９４７

，

９２４．２１ １

，

３２９

，

２４０

，

２０８．６２ －１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９

，

９８８

，

０８７．７２ １７２

，

２５１

，

９６８．６３ －２４．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２９

，

９１１

，

８９６．４５ １７２

，

２０７

，

８８５．８０ －２４．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０ １．８０

减少

０．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６ －２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６ －２５．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３

，

２９５．６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９１

，

６７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０

，

０８９．５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２

，

０９３．５９

合计

７６

，

１９１．２７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６３

，

９５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２６３

，

７４０

，

１２３ ４１．０９ ２７３

，

１１４

，

３７９

冻结

５９

，

１４３

，

８６７

国有法人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６

，

５１４

，

８００ ６．０６

冻结

３

，

２４６

，

７２６

国有法人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

限公司

７９

，

９９３

，

５５９ ２．６０ ７９

，

９９３

，

５５９

未知 国有法人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２

，

１９９

，

２００ ２．３５

冻结

１

，

３９１

，

４５４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４７

，

３４９

，

９００ １．５４

未知 国有法人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４４２

，

２８８ １．３１ ４０

，

４４２

，

２８８

未知 国有法人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质押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５

，

８２４

，

７８７ ０．８４

未知 国有法人

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１ ０．８４ 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１

质押

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

８８１

，

５１２ ０．７８

未知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９９０

，

６２５

，

７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０

，

６２５

，

７４４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６

，

５１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６

，

５１４

，

８００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

，

１９９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

，

１９９

，

２０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３４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３４９

，

９００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８２４

，

７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８２４

，

７８７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

８８１

，

５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８８１

，

５１２

谢升敬

１４

，

９７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９７９

，

０００

周宗芳

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中，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均为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以上单位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存在一定的关联

关系，但非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５

，

４８４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３．３３％

。从货种分类上看，完成

煤炭及制品吞吐量

６９３

万吨， 同比下降

２１．１％

； 完成金属矿石吞吐量

３

，

１６９

万吨， 同比下降

１７．６３％

；完成钢铁吞吐量

２０４

万吨，同比增长

９．６７％

；完成木材吞吐量

３７４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５％

；

完成粮食吞吐量

３２８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１．３％

。从内外贸货物分类上看，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４

，

２１２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４．６８％

；完成内贸货物吞吐量

１

，

２７３

万吨，同比下降

８．５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５１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３．４１％

；发生营业成本

８．５２

亿

元，同比下降

１１．８５％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８９

亿元，同比下降

２４．２０％

；实现净利润

１．５１

亿元，同比下

降

２８．６８％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３０

亿元，同比下降

２４．５４％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２

元。

主要报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长率

％

①

短期借款

６９

，

８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００ ３９．６０

②

其他流动资产

１

，

０９６．８９ ２

，

９２８．４４ －１

，

８３１．５５ －６２．５４

③

应付利息

２

，

２７２．７３ ８

，

５０３．２７ －６

，

２３０．５３ －７３．２７

损益及现金流量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长率

％

④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４２．０２ １３８．６１ ６０３．４１ ４３５．３４

⑤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３６．２２ ５０１．３５ －１６５．１３ －３２．９４

⑥

少数股东损益

２

，

１４５．１２ ４

，

００７．８０ －１

，

８６２．６８ －４６．４８

⑦

投资收益

－１１１．６８ ２８．１０ －１３９．７８ －４９７．３７

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５

，

０９３．３７ １０

，

６９０．４０ １４

，

４０２．９７ １３４．７３

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７

，

８４５．１３ １３６

，

７５８．７９ －１０８

，

９１３．６７ －７９．６４

变化原因说明：

①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主要因报告期内借款增加。

②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主要因留抵进项税减少。

③

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主要因报告期支付公司债利息所致。

④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因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⑤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主要因公司应交增值税较去年同期减少，相应计提附加税

减少。

⑥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主要因非全资子公司效益下降所致。

⑦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主要因参股公司效益下降所致。

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因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公司发行

１０

亿元公司债

券。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６

号”《关于核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向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非公开

发行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用于收购其持有的相关股权和资产。参与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均承诺：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委

托和

／

或信托他人管理本次认购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

经由有权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情况除外）。

截至报告期末，相关股东均能严格遵守上述承诺。上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相关股东承诺已履行完毕。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传志

日期：2015-04-15

证券代码:000821�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5-14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股东大会部分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了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其中提名李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了 《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等相关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对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提出了异议，李斌先生目前暂未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前也未有独立董事培训班可以参加，因此，

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选举李斌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待李斌先生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

训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后再行提名。

根据公司工作安排，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新后的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

我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安排李斌先生参加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完成

独立董事选举工作。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1�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5-15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在

湖北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公司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

会。

有关事宜具体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公司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星期二）

（五）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八）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一）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程

■

会议内容

１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会议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７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第

１

项、

３－１１

项议案业经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

２

项议案业经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情况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四）特别说明事项：

上述审议议案中议案

１１

为增补董事会董事选举事项，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并按以下

程序进行：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

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散投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总

数，否则该次投票作废。因本次只增补一名董事，本次累积投票制下投票总数即为股东所持总

股数。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

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

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股权登记日）次日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

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京山轻机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４３１８９９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股东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３６０８２１

轻机投票

１１ Ａ

股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轻机投票”）；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２１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００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３．００

元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决算报告

４．００

元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累积投票议案（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１

董事（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

＊１

）

同意票数

（累积投票制）

１１．１

选举王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０１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

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议案

１１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的选举票数。

如：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拥有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

＊１

；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全部投给该议案中的一个候选人， 也可以分散投给多位候选人。

因本次只增补一名非独立董事，所以本次采用累积投票制时，给予每位候选董事的最多股数

就是股东所持股份数，即按上述表格提示的价格进行表决。

每位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

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

投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Ａ

投

＊１

票

＊１

股

对候选人

Ａ

投

＊２

票

＊２

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票数

（

５

）股东以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６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

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

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１

、公司地址：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２

、邮政编码：

４３１８９９

３

、电话：

０７２４

—

７２１０９７２

４

、传真：

０７２４

—

７２１０９７２

５

、联系人：谢杏平、赵大波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号： 所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限：

是否具有表决权：

B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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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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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17� � � �公司简称:日照港

第一季度

报告

（上接 B41版）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王晓东 男 总经理 中国 310107196709271212 中国 否

严宥 男 董事 中国 352627197711161617 中国 否

王超君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

的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龙宇燃油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各持有龙宇燃油 22,464,698股股份，

占龙宇燃油发行后总股本的 4.76%，作为一致行动人共持有龙宇燃油 44,929,396，占龙宇燃油发行后总股本的 9.5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龙宇燃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龙宇燃油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69,924,261 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致行动

人拟认购龙宇燃油本次发行的 44，929，396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龙宇燃油总股本为 471,924,261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致行动人持

股比例为 9.5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龙宇燃油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

质押、冻结。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龙宇燃油股

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王超君

2015年 4� �月 16�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龙宇燃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7 层 P 区 772 室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7 层 P 区 743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44，929，396 股 变动比例：9.5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王超君

2015年 4� �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王超君

2015年 4�月 16�日

股票代码：603003� � �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号 3354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66号 901室

联系电话：021-33831860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 4�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龙

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取得龙宇燃油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释 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泽熙增煦 指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持有的股份占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中的 32,093,820 股的权益变动

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署日 指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号 3354室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徐柏良）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3001023574

5、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6、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06250990-2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

类广告；办公设备、工艺礼品、日用百货销售。

8、经营期限:2013 年 1 月 28日至 2033 年 1 月 27 日

9、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13062509902

10、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94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合计 100

11、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66 号 901 室

12、电话：021-33831860

13、传真：021-3383183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徐柏良 委派代表 男 中国 330205194910110311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华丽家族 90,000,000 股股票，占其已发行 A股股本的 5.617%。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华丽家族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龙宇燃油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龙宇燃油 32,093,820 股股份，占

龙宇燃油总股本的 6.8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龙宇燃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龙宇燃油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69,924,261 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认购龙宇燃

油本次发行的 32,093,820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龙宇燃油总股本为 471,924,261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为 6.8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龙宇燃油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

质押、冻结。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龙宇燃油股

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徐柏良

2015年 4� �月 16�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龙宇燃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号 3354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32,093,820 股 变动比例：6.8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不排除增持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徐柏良

2015年 4� �月 16�日

股票代码：603003� � �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迎宾路总部服务中心 5楼 510室

通讯地址:上海浦东福山路 388号宏嘉大厦 307A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联系电话：（021）68827077

签署日期:2015年 4� �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取得龙宇燃油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释 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银厥资本 指 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持有的股份占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中的 51,718,760 股的权益变动行

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签署日 指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建伟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 11 月

注册地点 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迎宾路总部服务中心 5 楼 510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3000050001628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税务登记证号 克口地登 653025313384623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接受委托管理的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公司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

经营期限 自 2014年 11 月 03 日至 2054年 11 月 02 日

主要股东 杨建伟、潘月洁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福山路 388号宏嘉大厦 307A

邮政编码 200120

联系电话 （021）6882707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杨建伟 男 执行董事、投资总监 中国 320106196610011299 中国 否

巫红兵 女 监事 中国 520201196702061622 中国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认购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时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股份的具体安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龙宇燃油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龙宇燃油 51,718,760 股股份，占

龙宇燃油总股本的 10.9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龙宇燃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龙宇燃油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69,924,261 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认购龙宇燃

油本次发行的 51,718,760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龙宇燃油总股本为 471,924,261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为 10.96%。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龙宇燃油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

质押、冻结。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龙宇燃油股

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本公司（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

2015年 4� �月 16�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龙宇燃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迎宾路总部服务中心 5 楼 510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51,718,760 股；变动比例：10.9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

2015年 4� �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

2015年 4� �月 16�日

股票代码：603003� � �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刘振光、徐增增、刘策

住址：刘振光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328号 ***室

徐增增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99弄 ***号

刘策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99弄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号 19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因非公开发行股份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总数增加，但因增加幅度未达到

股本总额增长幅度，致使所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联系电话：【021-58301681】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龙宇燃油”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取得龙宇燃油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龙宇燃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刘振光、徐增增、刘策，其中刘振光与徐增增系夫妻关系，刘策系刘振光、徐增增之子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持有的股份占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中的 55.88%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龙宇控股 指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龙宇燃油拟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签署日 指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刘振光、徐增增、刘策；其中刘振光与徐增增系夫妻关系，刘策系刘振光、徐增增之子。

（一）姓名：刘振光，性别：男，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23010319520331****，现居住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328 号

***室。

（二）姓名：徐增增，性别：女，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23010319530424****，现居住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99 弄

***号。

（三）姓名：刘策，性别：男，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1010819780718****，现居住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99 弄 ***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刘振光、徐增增、刘策为一致行动人，三人合计持有龙宇控股 100%股权，该三人通过龙宇控股持有龙宇燃油 57.99%股份，此外刘振光直

接持有龙宇燃油 3.07%股份，徐增增直接持有龙宇燃油 5.95%股份，三人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67.0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刘振光、徐增增、刘策，该三人为直系亲属，根据《收购办法》规定，该三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对其增资建设云计算运营中心。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市场前景广阔，预计项目收益良好。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及本次募投项目前景看好，因此决定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以支持上市公司实现

业务的迅速发展。 由于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参与认购以后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仍有所降低，发行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已公开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龙宇燃油拥有权益的股份计

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龙宇燃油股份数量为 202,000,0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数量及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徐增增 12,015,653 5.95

刘振光 6,204,990 3.07

龙宇控股 117,142,149 57.99

合 计 135,362,792 67.01

本次发行完成后，龙宇燃油股份总数为 471,924,261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数量及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徐增增 12,015,653 2.55

刘振光 134,550,305 28.51

龙宇控股 117,142,149 24.82

合 计 263,708,107 55.88

二、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发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刘振光拟以现金认购 128,345,315 股，徐增增和刘策不参与本次发行股份认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振光直接持有龙宇燃油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6,204,990 股，徐增增直接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12,015,653 股；刘振光、徐增增、刘策三人通过龙宇控股持有龙宇燃油 117,142,149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15,470,070 股，质押股份

数量 34,000,00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认购拥有权益的龙宇燃油股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未通过上交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

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振光、徐增增和刘策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徐增增

刘振光

刘 策

2015年 4月 16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上海浦东东方路 710 号 19 楼；联系电话：021-58300945。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

股票简称 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 603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刘振光、徐增增、刘策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刘振光：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328号 ***室

徐增增、刘策：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 99 弄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及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徐增增直接持股数量：12,015,653�股 持股比例：5.95%

刘振光直接持股数量：6,204,990�股 持股比例：3.07%

徐增增、刘振光、刘策通过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股数量：117,142,149�股 持股比例：57.9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徐增增直接持股数量：12,015,653�股 持股比例：2.55%

变动数量： 0�股 变动比例：-3.4%

刘振光直接持股数量：134,550,305�股 持股比例：28.51%

变动数量：128,345,315�股 变动比例：25.44%

徐增增、刘振光、刘策通过龙宇控股间接持股数量：117,142,149�股 持股比例：24.82%

变动数量： 0�股 变动比例：-33.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徐增增

刘振光

刘 策

2015年 4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振光 徐增增 刘 策

2015年 4月 16日


